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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亞犯罪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沒有發揮功能，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

，他們就被強行帶走，這就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520 之前的政府或

520 之後的政府，大家都必須要去面對。 

另外，提案 D 與提案 E 的提案人增加蔡委員易餘、張委員宏陸及尤委員美女。 

現在休息 5 分鐘，再繼續進行下一個議程。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刑

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九條文草案」案。本會分別於 3 月 14 日本會期第 5 次會議及 3 月

28 日本會期第 10 次會議進行審查，已通過部分條文，尚有增訂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三，含委員

柯建銘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五、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九、第四百五十五條

之二十三、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七、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五、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七及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八等九條保留條文，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

今天就針對上述保留條文繼續審查。 

各位委員，我們現在就逐條進行審查。 

現在就是已經有修訂過的，之前針對司法院版及行政院版尚未通過的這些條文，大家提供了

一些折衷的意見，因此，現在我們就逐條進行討論。 

顧委員立雄：司法院所提的條文，法務部是否已經看過？如果沒有的話，法務部可能要先看一下。 

主席：法務部手上有司法院已經修改過的條文嗎？之前的爭議就是針對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三。 

尤委員美女：請法務部先說明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三。 

顧委員立雄：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三可能要與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一併說明，是嗎？ 

蔡廳長彩貞：其實依照順序也可以，如果依照順序的話，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三關於沒收的部分，

應該是法院依職權賦予的法律效果，原本是檢察官提起公訴時一併聲請，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應

於起訴書記載該意旨，並通知下列事項，我們把一併聲請改成認應沒收第三人財產者，應於起

訴書記載該意旨，這是彰顯法院的職權，我們當然也尊重檢察官，當檢察官在審理中認應沒收

第三人財產的時候，得以延遲或書面向法院呈報。 

尤委員美女：法務部有沒有意見？ 

余副司長麗貞：這條是強調希望檢察官仍然有聲請權，至於這個聲請權是要用書面或言詞，我認為

是程序與格式的問題。從乙案的部分就一直強調檢察官要有聲請權，即便是像德國這樣一個採

取職權調查的國家，一樣不妨礙檢察官在法院執行職權時仍然有其職權，但是，司法院提出來

的是檢察官促請法院注意要沒收，這與我們在乙案希望檢察官有聲請權的主張，其實還是有落

差的。 

顧委員立雄：主席，本席建議這一條先行保留，我們往下走會比較有進展，反正司法院與法務部對

於這一條及後面的二十六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到時候再取一些折衷點。我們就繼續往下走，也

許是走那些法務部沒有意見而司法院有修改或委員有意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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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一條就暫時保留。 

接下來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五，請司法院說明一下。 

蔡廳長彩貞：原本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五是指兩種情形，分別是沒收已無實益或沒收的程度顯不相

當時，法院可以經過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的同意，免予沒收，這是屬於訴訟經濟的考量。上次

協商時委員指教，第一款會與我們實體法上的「過苛」重疊，這樣或許會構成法官在適用上讓

實體法的過苛失去其規範的功能，針對委員提出的指示，如果將第一條刪除的話，我們回去檢

視發現確實是有一些重疊，因此，依照委員原來的建議，我們修正成今天提出的條文，只保留

第二款，而且是寫在一起，敬請各位指教。 

顧委員立雄：我們是否就依照司法院的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五就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三，請司法院提出說明。 

蔡廳長彩貞：關於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三，我們原本認為沒收是附隨於被告刑事本案的程序，因

此，我們保留了被告可以詰問證人的權利，而參與沒收程序的第三人也與被告一樣，保留了第

三人可以詰問證人的權利，但是，沒收程序的部分畢竟是附隨的，並不需要適用複雜的程序，

所以我們排除了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二項到第一百六十六條第六項以及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原

本我們是併同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也一起排除，以至於引起法務部代表們的一些困擾，以為

我們要徹底將第三人的反對詰問權拿掉，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適度的修正，謝謝。 

主席：針對這個部分，法務部有什麼看法？ 

余副司長麗貞：針對第三人沒收或被告沒收的部分，採取的是職權調查主義，然而，職權調查主義

並沒有傳聞法則的適用，譬如德國法就是如此。事實上，民國 92 年修法時的立法理由第一點就

表示，傳聞法則與當事人進行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意在確保當事人的權利，當這個法是走職權

進行主義時，為什麼還要留著傳聞主義的同樣證據的適用？因此，關於乙案的部分，我們認為

既然是職權調查主義，應該包括傳聞的部分也要一併排除。 

顧委員立雄：主席，本席認為這一條還是予以保留，我們再繼續往下進行，能夠通過幾條就算幾條

，好嗎？ 

蔡廳長彩貞：對不起，我想請問一下，現在主席是照著我們有提出對案的條次進行，但是，在這中

間會跳過原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九的部分。 

主席：好，我們還是照順序進行，因此，現在回頭應該是哪一條？ 

蔡廳長彩貞：關於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九，原本的乙案行政院版是多了第二項，後來法務部的代表

在上次協商時提出，他們指的是參與沒收程序的第三人對於被告本案的部分也可以當作證人，

當時大家認為這是固不待言，似乎不必另有明文。 

余副司長麗貞：關於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與司法院的立場是一樣的，雖然對於第三人的沒收可以主

張被告的權利，但是，對於本案的部分是否能主張緘默權，大家的立場都是一樣。如果擔心未

來在實務上的運作會有困擾，我們建議把它放在條文的第二項，既然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九是

參考日本緊急應變法第四條第一項的規定，但日本也有第二項的部分，為什麼我們就只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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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卻不 follow 第二項？因此，法務部認為既然立場一樣，那就讓日本此條文的精神完全

進來，其實，院部對於這部分並沒有不同的立場。 

蔡廳長彩貞：如果法務部的代表認為剛才我們這樣的陳述並沒有誤會他們的意思，那麼在實務上使

用是否就不會有誤解？因此，我們是否能將它寫在理由裡面？ 

主席：寫在哪裡？ 

蔡廳長彩貞：寫在立法說明裡面，以此促請法官注意即可。 

余副司長麗貞：就是怕會有爭議，事實上，日本就把被告的權利做第三人也予以保障放在第一項，

而司法院也援引了，同樣的，既然有第二項的規定，為什麼只列第一項，卻不列第二項？這樣

做可以讓它更完整、更沒有爭議，為什麼還要從立法理由中去找適用的標準？既然大家都沒有

歧異，那麼放在第二項可以讓法官更容易遵循，不必等到有爭議時再去找立法理由，事實上，

這個部分並沒有爭議。 

蔡廳長彩貞：我們現在先確認法務部與我們的意見並沒有爭議，並不代表未來法官與檢察官在適用

上就沒有爭議，事實上，日本在文獻上對於這一條規定有不同的解釋，有些學者的解釋與我們

現場院部雙方以及各位先進都沒有爭議的意思，然而，也有文獻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釋，因此，

對於這樣的規定，大家可以看得到，雖然法務部的代表在現場表示這個意見並沒有爭議，但是

他們原來的說明並不是如此。如果根據他們原來的說明，採用第二項與我們現在一致的建議、

一致的意見是會不同的，因此，我們認為寫出來反而會引起爭議。 

余副司長麗貞：其實，修正後的條文內容與我們原來的也不太一樣，我認為要再將文字寫清楚，如

果要訂在第二項，我們也會給予協助去寫立法說明，但是，這一條不訂的話，以後可能在運用

上會有問題，假使司法院堅持不訂，我建議這一條還是先保留。 

尤委員美女：等一下，法務部是擔心什麼？如果這一條沒有訂的話，參與人就不能夠在被告本案訴

訟中當證人，你的意思是如此嗎？ 

余副司長麗貞：有沒有爭議，就是被告…… 

尤委員美女：當證人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義務嗎？並不會因為你是在案子中當參與人就不能夠當證人

。 

余副司長麗貞：因為第三人會認為自己的財產可能會被沒收，既然在沒收的程序中可以主張相當於

被告的緘默權，為什麼在本案中不能有緘默權？如果他也主張的話，未來…… 

尤委員美女：他是證人，並不是被告啊！ 

余副司長麗貞：針對本案的部分有證人的義務，但是就怕未來在實務的運作上，第三人程序會有所

謂緘默權的保障，那麼在本案中是否也會有這樣的爭議？為了避免將來適用發生爭議，因此，

我建議在這裡是否能夠訂定清楚？讓法官的適用能夠更明白，不必再透過解釋或在立法理由中

找答案，這樣的做法會比較好。 

尤委員美女：關於這個部分，請司法院說明一下。因為有被告、有第三人擔任的參與人，現在訴訟

正在進行中，所以被告與參與人也都在進行，此時擔任參與人的角色與其擔任證人的角色是否

能夠分得那麼清楚？或是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其實參與人是有點類似共同被告的性質，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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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的那些話，到底是基於證人或是被告的身分，是否就會不清楚？ 

蔡廳長彩貞：其實是非常清楚的，陳述關於自己的事項就是被告的身分或類似被告的身分，陳述關

於他人的事項就是證人。如果是第三人參與程序，對他自己沒收的事項或有關於被告刑事本案

的事項都分不清楚的話，那麼目前實務上一個案子有幾十個、幾百個共同被告，豈不是每一個

要寫清楚，那是不可能的。被告就是被告，關於自己的事項就不是證人，關於他人的事項則是

證人，這個程序的權利是不一樣的。任何人、每一個被告，譬如同案中有 A 被告與 B 被告，雖

然 A 在這個案子中具有被告的身分，但是他就 B 的事項是證人，這個部分沒有任何條文要特別

去寫，法官在實務的操作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混淆，相同的道理，如果法務部的代表是擔心將

來法制上路會產生疑慮，我們當然很感謝他們的提醒，同時也認為新制上路時可以在理由中寫

清楚。 

尤委員美女：如果參與人擔任證人是否要具結？ 

蔡廳長彩貞：擔任證人要具結。 

尤委員美女：如果在實務上是共同被告，當他要擔任另一個被告的證人時，還是必須要具結。倘若

他沒有具結，法官問案時就會變成用其他共犯所講的話作為這個人的證詞，也就是說，沒有讓

他具結就將他所講的話做為證據，但是，這裡是說不能讓它做為唯一的證據。 

蔡廳長彩貞：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二就沒有證據能力。 

尤委員美女：如果就是要經過具結，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還需要這樣寫嗎？ 

余副司長麗貞：前提是要有證人的適格，也就是被告有具結證言的權利，如果他有具結證言的權利

，那就沒有具結的問題。因為有第三人認為自己的財產可能會被沒收，因此就具結證言，這樣

就沒有再去簽具結書的問題了。因為共同被告的部分在第二百八十七條有規定，所以在實務運

作上沒有困難。既然要立這個法，為了避免日後會有爭議，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訂定清楚，讓

法官在未來運作時不必透過類推適用或其他方式讓程序走下去，我認為這樣規定下去是比較清

楚，與其寫在立法理由…… 

蔡廳長彩貞：我們就把共同被告的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列在這裡，這樣應該可以達成法務部代表的

意見，而且在文字上比較不會引起爭議，可以嗎？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法院就被

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基於這一條規定，現在實務

界的法官在辦理案件時都知道是屬於被告與共同被告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樣或許在我們國家

可以達到法務部代表所要求的效果，又不會引起適用上的疑慮。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余副司長麗貞：如果參與人、第三人不是共同被告呢？ 

顧委員立雄：這一條就先保留，請他們把條文的文字再改一下。 

主席：下一條是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三。 

顧委員立雄：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三剛才已經保留了。 

主席：接著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請司法院提出說明。 

蔡廳長彩貞：原本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是基於目前法院實務對被告沒收的部分，當法院認定被

告確實有犯罪行為時，主動去適用這個犯罪行為應該要產生的法律效果，包括處刑、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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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沒收，但是，目前在實務上都是只針對要的效果才會列在主文中，不要的法律效果就沒有

列。我們到德國去參訪時，發現他們的做法也是如此，但是，在我國畢竟是一項新制，大家都

認為第三人的財產若被認定不必沒收時，只有寫在理由中，似乎對第三人沒有一個明顯的裁判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疑慮，那麼我們就把它寫清楚，也就是在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的第一

項針對必須要沒收與不沒收諭知參與人，因此改為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

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至於第二項就是把應否沒收對

應的修一下。 

余副司長麗貞：我認為這樣還是避開了檢察官的聲請權，而且我也感到納悶，如果法官已經依職權

進行調查，最後的調查結果是不應該沒收，這樣還需要下主文嗎？以我們的版本而言，依照職

權調查認為不應沒收時是不需下主文，針對檢察官的聲請才要駁回，這樣看來，法官開始依職

權調查，結果是不應該沒收的話，還要下主文嗎？ 

尤委員美女：你現在講的是第三人或是被告？ 

余副司長麗貞：第三人，都要嗎？ 

尤委員美女：對。 

余副司長麗貞：有查的都要嗎？ 

尤委員美女：對。 

顧委員立雄：都要嗎？有例外嗎？ 

尤委員美女：他們原本是說不用，但是，如果要對第三人單獨上訴，沒有裁定就沒辦法上訴，因此

，無論要沒收或不沒收，全部都要下判決。 

周委員春米：如果被告的部分是不沒收，還是在理由中諭知嗎？ 

余副司長麗貞：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針對第三人的修法，我們並沒有意見，但是對於被告的部

分是有意見。 

顧委員立雄：這一條是不是就先通過？ 

主席：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就依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七，請司法院提出說明。 

蔡廳長彩貞：因為將來對第三人的沒收會不同於現況、會單獨對第三人諭知一個沒收的主文，相信

大家對於剛才的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六都已經有所了解，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我們原來認為

被告是受判決人，被諭知沒收或不諭知沒收的第三人，也就是參與人，同樣是受判決人，依照

法律的規定，本來就是個別上訴，效力不相及於，因此，我們只有針對例外的部分，因為本案

的判決是沒收判決的基礎建築，所以當本案的判決上訴時，它上層建築的沒收判決會受到波及

，不應該單獨確定，因此我們認為只針對例外的部分規定，對於本案的判決提起上訴的話，它

的效力會及於相關的沒收判決，但是，經過幾次的協商，各位先進提出指教，由於目前是把第

三人諭知在被告的主文中，將會產生一部上訴效力及於全部的情況，我們原來的提案是否會因

此只針對沒收的部分上訴而讓被告也基於目前實務上一部上訴效力及於全部，以至於對本案判

決已無爭議的被告也因此被拖著走，蒙受不必要的訟累？因此，我們就在第一項的後段將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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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如果是對沒收的判決提出上訴，因為這是上層建築，不涉及基層建築，所以它的效力不

及於本案判決。 

顧委員立雄：法務部有意見嗎？ 

余副司長麗貞：沒有。 

顧委員立雄：那這一條通過。 

主席：接下來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五，請司法院提出說明。 

蔡廳長彩貞：這一條是單獨宣告沒收的程序，我們原本認為這樣一個單獨宣告沒收的程序，終究也

是國家行使沒收刑事制裁的國家公權力，應該由申請人也就是檢察官，負起舉證責任，但是由

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是一個比較新的制度，因此，在制度剛開始施行之初，我們希望能就檢察

官應負舉證責任這件事情講清楚。雖然行政院的乙案在歷次的討論中也都認為檢察官要負舉證

責任，卻也似乎認為要有合理可信的相當理由，或是合理可信足以降低心證的水準。事實上，

在整個修法的過程中，與會的學者幾乎是絕對性的多數認為沒收的前提包括三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就是犯罪事實的存在與否、第二個部分就是認定要不要沒收的標的與犯罪事實的關聯性、

第三個部分就是沒收標的的數額及範圍到底有多少。其中比較沒有爭議的就是第一個有關於犯

罪事實的部分，大家都認為必須要達到司法院確信的程度，至於關聯性的部分，大部分的學者

也認為應該要達到確信，最後是數額的部分，比較多數的學者認為，既然我們也有估算的規定

，這個部分的心證水準是可以降低的。但是法務部代表有他們的堅持，所以上一次尤委員就指

教，事實上，檢察官要負舉證責任是回到總則篇證據章就有的規定，我們不需要在條文中挑明

著說，只要在理由中說明它會回到刑事訴訟法總則篇證據章的規定即可。到底法官要達到什麼

樣的心證水準，其實，法官獨立審判本來就是認為他心裡可靠了，才會做出認定，也就是說，

不在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五中再講證據舉證及證據水準的種種，我們就根據委員的指示，把

原本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五的第二項刪掉，再於理由中說明對人民發動沒收的刑事制裁之單

獨程序中，申請人檢察官是國家的代表人，他要負舉證責任，至於他如何負舉證責任，那就回

到刑事訴訟法總則篇有關證據章的規定，由法官依職權正確適用法律。我們這裡只把開會過程

中大家比較沒有疑慮，甚至法務部的代表在貴院歷次的協商中沒有疑慮的，也就是刑事違法事

實的部分必須要達到確信的程度，我們特別在說明中點出來。至於其他的部分，是否就交給實

務界的法官，依照個案去形成他們認為可以的心證？ 

余副司長麗貞：如果要刪掉第二項的舉證責任，法務部是贊成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舉證責任

到底要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最高法院的判決大多認為沒收部分可以採取自由證明的程度，但

是，就如剛才蔡廳長所提，違法性的部分要嚴格證明，法務部絕對沒有懷疑，我們也認為檢察

官應該要負嚴格證明的責任，至於關聯性、範圍及金額的部分，我們認為應該是自由證明。因

此，總括而言，只剩下關聯性的部分到底應該要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這個部分是有爭議。第

三點，既然舉證責任從第二項拿掉之後，那就不應該再出現於立法理由中，若是還出現在立法

理由中，那就會把第一百六十一條的犯罪事實舉證責任又扯進來，如此一來，又會與嚴格證明

扯不清。如果要把它拿掉就徹底從條文及理由中全部拿掉，有爭議的就只剩下關聯性的部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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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要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以上補充。 

顧委員立雄：我們先處理條文本身，甲乙兩案各自提出第二項，現在司法院同意把第二項拿掉，請

問法務部是否還堅持行政院版第二項？ 

余副司長麗貞：看要不要在立法理由提及我剛才說到的自由證明，這是寫法的問題，兩者其實是連

帶的，因為我們提出第二項的原因就是我們認為沒收不用到嚴格證明，如果大家有共識沒收這

部分不必要嚴格證明，那麼第二項拿掉我們也贊成，但是在立法理由就要寫清楚哪一部分是自

由證明。 

顧委員立雄：現在就是大家都同意甲案及乙案的第二項都不要規定了。至於立法理由這部分，司法

院提出的立法理由，我剛剛沒聽懂你們的意思到底是要寫還是不要寫？ 

余副司長麗貞：要寫，寫自由證明這部分。 

顧委員立雄：如果要寫，現在它的內容是「有關刑事違法事實的存在……要嚴格確信的程度……十

足保障」，這個部分你們有意見嗎？既然沒有，那至少到司法院提出來的這一頁「十足保障人

民財產免受國家違法不當之侵害。」這部分是 OK 的嘛！對不對？因為那是本案違法事實本身，

對不對？好。接下來下面再講「至於其他沒收之前提要件，法院依檢察官所提出證據應形成何

種程度之心證，始得為沒收之裁判，則由法院視個案之具體狀況妥為認定。」，你們對這一段

的意見如何？ 

余副司長麗貞：在立法理由就要寫清楚這一部分是屬於自由證明，然後舉證責任那部分不能寫。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有爭議。 

顧委員立雄：我看這個立法理由先保留了吧？ 

蔡廳長彩貞：委員，若是「不當侵害。」之前大家沒有疑慮就這樣通過，如果後段大家覺得有疑慮

，是否都不要寫就好了？ 

林秘書長錦芳：「至於」那部分不要。 

余副司長麗貞：我同意刪第二項就是要跟自由證明綁在一起的。 

蔡廳長彩貞：依照我們過去對法律的瞭解，我們覺得自由證明跟嚴格證明不是在講心證水準，自由

證明跟嚴格證明是說某些事項其所適用的證據，必須具備證據能力且須經法院依照法定程序進

行調查，這稱為嚴格證明的事項；至於自由證明的事項，則是不一定要有證據能力，也不一定

要經過嚴格的調查，但是不管是自由證明或嚴格證明講的就是法院調查程序的與否。至於我們

提出何種證據，法院要形成何種水準的證明程度，那是屬於確信或是其他的形容詞，或是像民

事上有一些可以低到「釋明」就可以，其實我們在整個研修會的過程中，很多先進認為不需要

達到確信部分的，例如數額部分，他們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在他們的心目中不必達到

確信，但是也不能夠 down 到像民事的「釋明」，因為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所以才建議我

們不要形諸明文。既然我們因有爭議已決定不形諸明文，而明文原來也僅限於舉證責任的要否

，至於要盡到何種水準的舉證責任，我們並未寫明，現在連舉證責任大家都認為想當然爾不必

寫，我們也從善如流，但是我們也希望大家為了法案的順利，能夠配合已經通過 7 月 1 日即將

施行的刑法的一番好意。我們在實務上到底要達到何種水準的確信，無法達成共識的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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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要在這裡爭議？ 

顧委員立雄：我問一個議事上的問題，假設條文大家都沒有意見，但立法理由的說明是否可以司法

院寫一段、法務部寫一段，這個我不太懂。還是說司法院是法案主管機關，由你們寫一段，然

後法務部可以表達他們對立法理由的意見還是怎麼樣？立法理由就是供立法沿革的參考，主管

機關是司法院，司法院當然可以提出立法理由，在此同時法務部是否也可提出他們對此一條文

在適用上的意見，並註明法務部是對立法理由的意見，可以嗎？條文都同意了，以後要怎麼作

用，這件事一方面要透過實務累積，你們也可以表示嘛！還是怎麼樣？ 

蔡廳長彩貞：報告各位委員，根據過去的立法慣例，不只是立法理由，即使是條文，只要在法理上

站得住腳，至於政策選取，原則上都尊重主政機關，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立法理由尤其更是

主政機關寫供用法機關用法上的參考，當然，每個機關在修法的過程中有不同的意見，其實是

以議事錄的方式形諸文書，將來適用法律時，如果適用者對主管機關的說明有疑慮時，就要翻

閱立法院的議事錄。或許是我個人識短淺薄，我們並未看過三讀通過的立法理由還可以有甲案

、乙案的，這從來沒有聽過。 

尤委員美女：關於司法院的立法理由，它在前面已經特別標出刑事違法事實要達到確信的程度，其

他的部分雖然未明示像法務部所謂的自由證明，但其實已說明要形成何種程度的心證由法院依

照個案判定，這也就是讓實務去演進。因此，立法理由這部分等於是有意區隔，第一，它絕對

不會是確信，因為如果是確信，就會全部寫進去了，但是它只是把違法事實要確信這部分寫出

來，其他部分未明示，可見它是有意區隔，至於其程度到底要到百分之幾，那就是實務上去演

進了。 

余副司長麗貞：報告委員，我們提出行政院版第二項的目的就是為了彰顯，就沒收這部分，除違法

事實之外的其他部分應採自由證明，如果還要再透過實務上法官個別判定，有法官告訴我他從

頭到尾都要採嚴格證明，這個寫下去其實就是實務上運作的問題，如果大家有共識的最大公約

數就只剩下關連性，寫在立法理由也無不可；如果大家認為這部分仍有爭議而不寫，那我們主

張本條就維持乙案。 

顧委員立雄：就保留啦！ 

尤委員美女：你們要不要改一下？就是其他的部分不需要達到確信的程度，至於應該達到何種程度

就由法院判定，至少其他的法官不能再要求到確信的程度，或者就明白講明至於其他的關連性

及金額不需要達到確信的程度？ 

蔡廳長彩貞：這個我們不能寫，因為有的教授認為必須達到確信，有的教授認為不行，我想這部分

將來就由最高法院本於其最終司法權做最正確的解釋。 

主席：所以針對這個條文是通過，但是立法理由後半段予以保留？ 

蔡廳長彩貞：這樣等於是通過嗎？ 

主席：所以這樣等於是保留啦！因為立法理由跟條文是一起的。 

接著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七。 

余副司長麗貞：有關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七，我們主張增訂的第一項是，若判決確定之後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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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應該沒收的，不管是被告或第三人的犯罪所得或之物，仍得聲請單獨宣告沒收，以救濟之前

所未及發現。這是我們提出第一項的立法背景，請委員指教。 

蔡廳長彩貞：有關這部分，第一，在體例上可否單獨宣告沒收，檢察官可否代表國家聲請單獨宣告

沒收，這是一個國家公權力行使的前提要件，例如現行刑法第四十條就是規定何種情形可單獨

宣告沒收，這是屬於實體法上的事項。至於程序上，如果檢察官或何人具有此一權力，其權力

如何行使？至於到底有無這個權力，必須回到實體法上去規範，所以在程序法上做此規定，我

們覺得與體例不合。第二，所謂提出對案應該是跟原來主管機關所提的案有關連性，而第四百

五十五條之三十七規範的是，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於單獨宣告沒收程序準用之，

完全不涉及到底可否單獨宣告沒收，與單獨宣告沒收權力存在與否此一事項完全無關。第三，

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七看起來很像是，我們對於被告追究其犯罪事實，當我們在一個案子中

審理其犯罪事實，那個犯罪事實的所有法律效果就在那個案子裡面一次確定，當案子確定以後

就要受到既判力範圍的拘束，除非他事後有救濟的特殊理由，可以依照再審或非常上訴去處理

。撇開剛才所提的體例不合跟行政院的案子實質上根本不是一個對案這兩點理由不談，我們來

談實質上的理由，我們認為這個有點類似對被告不利再審的規定，其實質正當性也有疑慮，所

以對於行政院這個提案，我們並不贊成。 

余副司長麗貞：補充兩點，第一，訂在這裡我們也很無奈，因為我們所提的對案只能限縮在司法院

所提的條號中，不能另創條號或增加條號，所以只能選擇在這個位置增加這一項規定，這是不

得已的選擇。至於法制面上是否真的不能這樣做？我想在場也有許多專業人員。第二，這不當

然只有再審的性質，如果在判決確定之後還發現有應沒收的第三人財產，若真的它是一個漏洞

，這裡就應該補起來，它的性質就有點類似現行的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

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

請法院宣告沒收的規定。既然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的緩起訴部分有此規定，我們也預想到未來

實務上一定會發生這種狀況，何不在此就將漏洞補起來，何必一定要在實體法中訂定？既然第

二百五十九條之一已有前例，在此訂定又有何不可呢？另外，剛才提到的是檢察官得聲請單獨

宣告沒收，並非檢察官直接就宣告沒收。 

周委員春米：請教法務部，這個「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的時間點怎麼算？是從這個法施行後起算，

還是之前的有罪判決確定？就是這個法通過之後，然後有罪判決漏未聲請的部分？ 

余副司長麗貞：對。 

周委員春米：這不是一個構成要件嗎？怎麼不回到實體法去規範？ 

余副司長麗貞：我們所提的是檢察官得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類似於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的立法體例

。 

顧委員立雄：這是重新再開一個單獨宣告沒收的規定，那你又沒有任何的…… 

現在法務部是否很堅持？若堅持就要保留了。 

主席：那就先保留。接著處理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八。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是沒有對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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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法務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余副司長麗貞：剛剛講的都是第三人沒收的程序，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八則規定第三人程序也適

用於被告的部分，包括聲請的格式、證明的程度，就是自由證明或嚴格證明這部分，還有關於

准駁的部分是否要下主文準用被告的程序，就這三點增列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八，這是行政

院的主張。另外，因為最近在舉辦講習，有些法官告訴我，關於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五，雖然

這不關法務部的事情，但也是法官們的期待，所以我轉述法官們的意見供大家參考。有關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十五，案件如果經過檢察官同意，有些需要調查證據浪費時間的部分，第三人都

可以用的，為什麼被告部分不能有準用的規定？所以有些法官建議我們提出這部分，讓法官在

個案的判斷上，包括第三人或被告，如果得到檢察官同意時，在調查證據這部分可以有比較訴

訟經濟的適用，這部分只是我替法官表達適用上的心聲。這部分我們不堅持，我們堅持的是剛

剛所談的三個部分，就是檢察官要有聲請權；第二個就是證據的自由或嚴格證明；第三個是主

文。 

顧委員立雄：所以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八你們不堅持，是嗎？ 

余副司長麗貞：我們堅持啊！ 

主席：裡面還是有他講的證據充分程度的那部分啦！ 

尤委員美女：所以還是回到上次顧委員請教你們的，對於被告沒收的部分是否全部要仰賴你們聲請

，亦即法院能不能依照職權沒收？既然法院可依照職權沒收，如果你們沒有聲請，你們現在的

主張是採雙軌制，你們可聲請沒收，法院也可依職權沒收，如果你們未聲請沒收，法院也未依

職權宣告沒收，請問誰負責？大家一起負責，就是找不到人負責。如果職權在法院，法院沒有

宣告沒收就是法院的責任，法院必須負責，法務部負的是提醒的義務，告訴法院哪些東西要沒

收，所以你們要呈報法院。如果一定要你們聲請沒收，假如法務部沒有聲請沒收，那法院就可

以說因為法務部沒有聲請，就把責任丟給你們；但是你又說雖然檢察官未聲請，但是法院要依

照職權宣告，可是法條中又規定要聲請，如此法務部的聲請權跟法院的職權豈不互相打架？ 

余副司長麗貞：報告委員，即使像德國採職權調查的國家，檢察官同樣也有聲請權，就算檢察官沒

有聲請權，我剛才一再強調的就是，像羈押防止逃逸那部分，檢察官在審理中沒有聲請權，人

一旦跑掉，會因為檢察官沒有聲請權就不被社會苛責嗎？所以委員關心的是，如果檢察官有聲

請權，若檢察官不聲請，法院也不依職權宣告，會產生社會對兩方面的責難，不管有沒有聲請

權，檢察官這邊的責任其實是跑不掉的，那何不讓檢察官勇於任事，能夠具備聲請權？ 

蔡廳長彩貞：如果法務部的代表只是擔心社會的責難，其實就像那一天我們承尤委員的指教，我們

現在在修正的一個條文，在審理中檢察官就能以便宜的方式，無論是以言詞或書面向法院呈報

就已盡了責任。 

尤委員美女：法務部提議增列的部分，要否另找委員提案？因為這是破壞慣例的，你們就找自己的

委員另外提案。 

余副司長麗貞：不是整個案子都已經進來了嗎？對啊！行政院有送進來啊！現在已經送進來了，立

法院看這一條可不可以放，如果不能我們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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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美女：法務部，你們現在要準用的話，將來就變成所有扣押的全部都要列清冊，否則法院的

主文沒辦法下。 

余副司長麗貞：現在本來就有扣押清冊。 

尤委員美女：你們現在有扣押清冊？可是你們不是講說它都是一籮筐的東西？ 

余副司長麗貞：哪有？我們現在有扣押清冊啊！有啊！ 

蔡廳長彩貞：有的有扣押清冊，但不是每件都有扣押清冊，扣押清冊能否窮盡這個案子裡面所有的

財物也不一定。關於被告的部分，例如 100 個人來選，選中的那個人，我們只列那個選中的名

字，沒有把選中的名字列出來，不選的 99 個也要並列在旁邊，對被告沒有人這樣做的啦。其實

第三人原來法理上也應該不沒收的就不講了，但是因為新的制度，我們認為第三人的部分沒有

本案，如果不沒收就不講，他事實上確實沒有呈現在任何主文上，所以我們才想這部分做個調

整。被告的部分，目前的作法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期待不要在推行新制時把過去全部否定掉

，這樣大家搞得一團亂，我覺得這樣對整個國家的司法訴訟運作不會更好。 

尤委員美女：可以對被告的沒收單獨上訴嗎？ 

蔡廳長彩貞：目前被告不行。 

尤委員美女：法務部覺得可以？你們覺得對犯罪事實沒有爭執，只是對被告的沒收有爭執，所以只

針對被告的沒收部分上訴，可以嗎？ 

余副司長麗貞：我認為可以。委員說的是現行法還是新法？新法當然可以，因為它是不同的概念，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講的可否脫鉤的問題。 

蔡廳長彩貞：對被告的部分，我們建議以後上訴制度如果有調整再去設計，現在我們要不要配合 7

月 1 日即將施行的實體法，讓它順利運作，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事實上，雖然刑法不是我們

主管的法律，不過既然已經通過，而且社會對新制有這麼大的期待，徒有刑法不足以自行，一

定要有程序法，所以我們希望新制 7 月 1 日上路時盡量單純化，如果不是有絕對的必要，不要

全部綁在一起，全部綁在一起，一定會影響這個草案的審查。 

周委員春米：請教法務部，本來在被告沒收財產的部分就有它的證據法則，這部分實務上也長期適

用，為什麼還要再回過頭來準用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二十三？ 

余副司長麗貞：我們剛才提到對第三人的舉證責任是自由證明，如果不規定的話，可能就會變成嚴

格證明，那就變成被告與第三人適用的證據調查方式可能不同，反而是被告可能還會採取嚴格

證明，第三人反而是自由證明，第三人跟被告比起來，被告可能更可惡，反而對被告要採取比

較嚴格的證明方式，我們覺得這樣不合理，所以就沒收這部分的證據調查，二者應該具有一致

性。 

周委員春米：那前提是因為你們堅持在關連性這部分是相當可信的自由證明，而這部分大家現在又

僵持不下，是否應該還是由實務運作來判斷，因為被告沒收的證據法則本來就是實務在形成，

你們現在又堅持第三人的沒收關連性要採自由證明，然後又要再把被告準用進去，這樣不是跟

現在的實務運作有扞格嗎？ 

余副司長麗貞：現在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於到底要採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就是不一致，這次修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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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能夠讓它一致，有爭議的部分不要再透過救濟的方式在最高法院之間來來回回確定它的

方向，還不如一次就把它明定清楚。 

周委員春米：因為就是新制嘛！本來實務上被告沒收財產就有它一定的運作體制，現在新制實施之

後，你們又把被告沒收的部分再回過頭來準用這個新制。 

余副司長麗貞：報告委員，因為新制施行後，沒收就有一個獨立的法律效果了，基本上我們認為就

調查這部分，應該讓被告跟第三人的調查方式一致，避免一個嚴格而另一個比較寬鬆。 

主席：後面還有沒有條文？ 

蔡廳長彩貞：就到這裡了。 

主席：已經到最後了。請問各位委員，保留的部分，今天還要處理嗎？ 

顧委員立雄：差不多了。 

段委員宜康：建議通過的部分今天先不要宣告，因為後面可能還會有修正意見併入，所以大家沒有

意見的條文，主席待會先不要宣告通過，好不好？ 

主席：有影響嗎？只通過三條而已。 

段委員宜康：雖然只通過三條，但是主席宣告通過之後，我們就不能再討論了，所以拜託先不要宣

告，好不好？ 

主席：好，那就先保留。 

報告委員會，將來我可能會拜託段宜康委員一起排案，這樣審查時間可以加倍，因為 7 月 1

日如果要上路實施，恐怕我們有一些壓力，屆時就要拜託段委員。 

今日會議保留條文另定期繼續審查，請司法院會同法務部就保留條文研擬妥適條文，於下次

會議審查前提出，以供委員參考。 

本次會議到此告一段落，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7 時 21 分） 


